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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存款開戶/服務業務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非臨櫃開戶用)                    開戶日期：   年   月   日 

□ 外匯活期存款  
      
□ 外匯定期存款          

 

□外匯綜合存款 活期： 
定期： 
放款： 

立約人茲向貴行申請開立上列存款及下列服務項目（欲申請項目請打），願遵守本申請書暨約定書有關之約定條款， 

敬請惠予辦理。 

  

□ 1、聯行代收付業務。（密碼規定為四位數，限用 0~9，不得以 0000 作為密碼字義，嗣後臨櫃取款均須憑此密碼辦理） 

 

□ ２、綜合存款質借 □０：質借 □１：不質借 

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人開戶同意書 
一、下列法定代理人茲同意立約人現在或將來就上述帳戶為存、取款所衍生之相關業務往來等法律行為，法定代理人均表示同意，並

不得將此同意撤回或撤銷。 
二、下列法定代理人同意貴行為完成上述業務服務目的，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或戶政機關查詢其個人資料；貴行非經法定

代理人同意或依其他法令規定，不得將其資料提供予立約人以外之第三人使用。 
 
                                                                           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                                                   (請親簽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立約人及公司代表人：                                           (請親簽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立約人英文名字：                                                                                                                                                    

※下列特別商議條款、FATCA 及 CRS 聲明書，立約人業已審閱並同意勾選、填寫及所載之全部內容且簽名於後： 

一、【外匯存款開戶/服務業

務申請書暨總約定書】

 □立約人已知悉貴行將本申請書暨約定書(含開戶總約定書，以下同)置於貴行網頁，並經立約人於合理期 

間(五日以上)審閱，立約人已完全瞭解本申請書暨約定書內容，且同意與貴行之各項業務往來，將遵守

本申請書暨約定書各項約定。 

 □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立約人攜回審閱並充分瞭解內容（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 

二、立約人如因本存款業務涉訟時，同意以臺灣__________________地方法院或貴行總行所在地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三、立約人業已審閱貴行【開戶總約定書】（       ）全部條款，其中一般約定事項第七、八、九、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

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條、外匯定期性存款約定事項第二、三、五、七、八條、外匯綜合存款帳戶約定事項第一、二、

五、六、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條及外匯存款其他約定事項屬契約重要內容，經說明後立約人業已充分瞭解。        

四、立約人 □同意 □不同意  貴行於存匯、授信、外匯、信託、投資理財、信用卡、保險等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且經營

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公司章程所定業務範圍內，利用立約人於貴行之個人資料對立約人為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推介行銷。 

五、本申請書及開戶總約定書正本一式二份，申請書正本由貴行及立約人各執乙份；立約人確認已收執正本無誤並同意「開戶總約定

書」交付方式：  □紙本   □電子文件。 

六、【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FATCA)及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CRS)聲明書】 

(一)立約人是否具外國稅務居民身分：□是：□美國     □其他：                

                                 □否 

(二)立約人保證上述聲明均屬實，且同意依貴行之請求提供必要相關文件佐證。 

(三)立約人承諾前述聲明及提供之相關文件 (如法人/團體戶須出具 FATCA 暨 CRS 相關證明文件) 如有不實願付一切法律責任，嗣後

如聲明內容情況變更（例如立約人之稅務居住者身分變動）致所填資訊不正確或不完整，應於 30 天內主動告知貴行，並更新相

關資料。 

 

立約人及公司代表人                                                                                （請親簽及蓋立約印鑑）

（111.08 版） 

 

 

 

             

  ＊非臨櫃開戶須進行第 2 頁確認事項。 

                                                             

主管 經辦 核對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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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銀行公會訂定之「國內金融機構受理存戶新開戶建立影像檔案注意事項」第五點免留存影像檔 

          □ 1.薪資轉帳戶 

          □ 2.往來學校，已完成註冊之學生 

          □ 3.營業單位自行確認身分  

 

          確認人：                                                                                        

          (勾選 1 或 2，確認人請蓋委託薪轉機構或往來學校留存印鑑；勾選 3，確認人請蓋本行經辦印鑑) 

 

           照會人：                                   照會日期：    年    月    日                                                                                 

          (照會人不得與確認人為同一人)                照會時間：    時    分 

           

          ＊客戶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並由核對人員蓋章。 

                                                  

 

 

 

 

 

 

 

 

 

 

 

 

 

 

 

 

 

 

 

 

 

 

 

 


